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海運暨管理學院輪機工程系研究所 

研究生更換指導教授--聲明書 

依本校論文指導教授與研究生互動準則，學生                       

（學號：              ）因故更換指導教授，在未得原指導教授之書面同意

時，不以與原指導教授（          ）指導之研究計畫或研究成果，當作與新

指導教授之共同研究成果或學位論文的任意部分。特此聲明。 

敬     陳 

系(所)主任 

立書人：               

日期：   年    月    日 

註： 

1. 申請書一式兩份，聲明書於系(所)主任核備後一週內，一份送達原指導教授，

一份所辦留存。 

2. 更換指導教授之研究生舉辦學位論文口試十天前應將一份論文稿送原指導

教授親自簽收。如發生對聲明書相關之爭議，原指導教授應於口試五天前向

所方提出申訴，提出申訴後，口試暫停；由系(所)務會議於一個月內裁決之。  

3. 研究生未依規定逕自更換指導教授時，其學位考試成績不予承認。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海運暨管理學院輪機工程系研究所 

研究生更換指導教授同意書 

學生姓名： 

學    號： 

日    期： 

（1）該學生於原屬實驗室相關之研究內容成果均為原屬實驗室所有。原研究工 

作、設備等相關事物，均已清楚交待，並負保密之責。 

（2）尊於該學生於原實驗室使用資源之權利終止，並與原實驗室無財物上之糾

葛。 

（3）本人（□同意、□不同意）該生更換指導教授 

原任指導教授：                             

（簽名）         （日期） 

本人（□同意、□不同意）負責接替指導該學生 

替任指導教授：                             

（簽名）         （日期） 

 

系(所)主任：                               

（簽名）         （日期） 

附註：本同意書應先經原任指導教授簽核後，再經替任指導教授簽核後，由系

所辦公室核存至該學生學籍終止。 

 

 

 

 

收件日期：____年____月____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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